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8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慶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

572號、112年度偵字第3322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乙○○在臺南市○○區○○街0段000號居處飼養犬隻1隻

（下稱涉案犬隻），本應注意妥善管理，不得任意疏縱犬隻

在道路上奔走妨害交通，以免影響公眾通行之安全，且客觀

上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看管，放任該涉案犬隻

隨意閒蕩，嗣該涉案犬隻於民國111年1月7日8時許，在臺南

市安南區城西街2段385巷口前，突自路旁竄出並快速橫越道

路，適蔡耀煌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

南市安南區城西街2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行駛，行經上址

時，見狀閃避不及衝撞涉案犬隻，機車失控倒地滑行，蔡耀

煌因此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左側鎖骨、肩胛骨、左側

第一至九肋骨骨折、左側氣血胸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臺南

市立安南醫院救治，經施以左側胸管置放術、左鎖骨開放復

位併內固定術後，於111年2月21日轉入一般病房，於111年2

月22日因呼吸衰竭轉入加護病房，於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

和醫院呼吸照顧病房，終因傷重於11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

衰竭及凝血功能異常、續發低血溶休克不治死亡。

二、案經蔡耀煌之子丙○○告訴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

驗後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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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

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迄至言

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卷第29頁)，本院審酌上開

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

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第2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

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

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以剩菜剩飯餵食涉案犬隻，以及被害人

蔡耀煌於前揭時間騎乘前揭機車行經本案案發地點時，並因

涉案犬隻之故，發生本案交通事故，因此受有前揭傷勢，經

送醫治療，仍於111年2月22日因呼吸衰竭轉入加護病房，於

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和醫院呼吸照顧病房，終因傷重於11

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衰竭及凝血功能異常、續發低血溶休

克不治死亡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致死犯行，辯稱：

與被害人蔡耀煌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涉案犬隻非我所飼養云

云（見本院卷第27頁）。經查：

  ㈠被害人於111年1月7日8時許騎乘前揭機車沿臺南市安南區城

西街2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行駛，行經上址時涉案犬隻突然

自路旁竄出並快速橫越道路，被害人見狀閃避不及並衝撞該

犬隻，機車失控倒地滑行，被害人因此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

出血、左側鎖骨、肩胛骨、左側第一至九肋骨骨折、左側氣

血胸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救治，經施以

左側胸管置放術、左鎖骨開放復位併內固定術後，於111年2

月21日轉入一般病房，於111年2月22日因呼吸衰竭轉入加護

病房，於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和醫院呼吸照顧病房，終因

傷重於11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衰竭及凝血功能異常、續發

低血溶休克不治死亡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暨道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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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車損及監視錄影翻拍照片、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111年4月11日診斷證明書及病情回覆說明

書、永和醫院111年10月3日診斷證明書、臺南市車輛行車事

故鑑定會111年12月15日南市交鑑字第1111630996號函及鑑

定意見書、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

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考

（見偵一卷第39、41至43頁、49至75頁、111至113頁、117

頁、第113至122頁、相字卷第81至88頁、143至152頁、179

頁、偵三卷第129至133頁），被告就此亦不爭執，是此部分

之事實，首堪認定。是本案應審酌者厥為涉案犬隻是否即為

被告飼養之犬隻，以下分述之。

　㈡被告於111年1月10日第一次警詢時，向員警坦承涉案犬隻是

伊飼養，沒有項圈，沒有繫繩索，大約飼養6個月等語（相

字卷第25頁），卻於距離第一次警詢10個月後之111年10月2

6日第二次警詢時翻異前詞，改稱涉案犬隻非其所飼養云云

（相字卷第28頁），惟經檢察官勘驗案發當時之監視器錄影

畫面，自影像中觀之，員警至現場詢問身穿紅背心之女子

（即證人甲○○，以下稱該女子）：涉案犬隻是否你們的

狗？該女子答以：對啊。員警：啊你們誰養牠啊，誰在養牠

的啊？該女子：是誰在養的喔（台語）。員警：嘿。女子：

乙○○。員警再度確認：阿狗是他養的哦？女子：對對對對

對。並於畫面時間09：23：06之時間，女子表示有丟給狗一

個麵包，被狗咬到外面，然後在廚房聽到狗的叫聲有跑出來

等情（見偵三卷第129至130頁），而衡諸常情，一般人在甫

案發時因尚無時間思考如何應對，表現出來之反應最為直

接，故證人甲○○在案發第一時間所述，應屬毫無掩飾之真

摯反應，其向警員所述涉案犬隻為乙○○所養之語，核與被

告在案發之後約莫三天接受警方詢問，尚未慮及嗣後即將面

臨龐大賠償、思索如何規避善後責任時之陳述大致相符，應

屬信實。

　㈢另在案發時之目擊者即證人陳全德於偵查中證稱：我知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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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7日早上8點在被告住處前有發生交通事故，我當時騎

去買早餐回來，看到該住處對面有一隻狗，我前面有一台汽

車，我離這台汽車還有點遠，他開得有點慢，我原本打算要

超車，但就聽到碰一聲，然後該住處就有一名女性走出來，

她走出來看到發生什麼事，我就跟他們說，之後又有路人經

過，發現被害人很面熟，就聯絡被害人的女兒，過沒多久被

害人的女兒來了，就問說那隻狗是誰的，從被告住處走出來

的那個女生就說是他們家養的，之後就把狗抱回他們住處前

面。我有親耳聽到，從被告住處走出來的女生說那隻狗是他

家養的，當時現場還有其他民眾也有聽到（見偵二卷第102

至103頁）等語，另經證人蔡雅君於偵訊時證稱：我去到現

場，我爸就在等救護車來，後來他上救護車後，我就去現場

瞭解，我見到這名女子後，我問她為何妳家的狗沒綁，她跟

我說家中長輩要餵牠吃東西，要把牠放開，她還說狗的主人

去監理站，我當天還有跟隔壁鄰居打聽，鄰居說他們家的狗

都沒有在綁，且當時在醫院時，我媽也說這隻夠曾經追過她

至少3次等語（見偵二卷第135頁），足見案發當時有民眾

（即陳全德）清楚目擊本件車禍發生之過程，況依證人陳全

德、蔡雅君上開證述均提及當時跟證人甲○○交談時，甲○

○明確向渠等表示本件肇事之犬隻即為被告所飼養、被告去

監理站等情，核與上開檢察官之勘驗筆錄內容相符，倘非其

等於案發現場確有此等見聞，自難為如此等具體事實相類似

之陳述，至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雖坦承有表示涉案犬隻

為乙○○所養，但因事發突然，路人都說是被告養的，我沒

有跟被告住在一起，抱那隻狗來給我看的人說是被告養的，

路人就這様講，我就這麼認為等語（見本院卷第60至61

頁），然因證人甲○○與被告乙○○具多年友好關係，於審

判面對被告行交互詰問時，應承受相當程度之心理壓力，而

有刻意迴護並附和被告辯詞之情形，自難率信其於審理時之

證詞全然可採。反觀上開證人陳全德、蔡雅君係依其親身見

聞始能為如此具體描述，且依其等與被告之關係，亦應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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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有甘冒偽證風險而刻意設詞構陷被告之動機可言，是堪認

該證人陳全德、蔡雅君上開所述具有相當程度之可信性，應

可採信。

　㈣況證人甲○○於本院審理中稱：被告乙○○走到哪裡，涉案

犬隻就會跟著他，乙○○也會摸那隻狗，如果到大門口，涉

案犬隻都會跑來，不只那一隻，好幾隻都會跑來跟他撒嬌，

涉案犬隻也會在他身上磨蹭等語（見本院卷第69至70頁），

倘如被告所辯，涉案犬隻為流浪狗，伊僅是以剩菜剩飯餵

養，未有照顧該犬隻之事實，然涉案犬隻倘真為流浪狗，大

多會對於人類較不信任，即便以剩菜剩飯餵食，亦不會親易

對人類撒嬌或在身上磨蹭，必須對該餵養之人有一定之親密

依附關係才會如此，益徵，該涉案犬隻應為被告所飼養、照

料等情無訛，是被告上揭所辯，要與事實不符，不足為採。

二、另關於被告應就本件被害人死亡之結果負過失之責任，詳述

如下：

  ㈠按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

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

犯罪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刑法第15條定有

明文。又消極的犯罪，必以行為人在法律上具有積極的作為

義務為前提，此種作為義務，雖不限於明文規定，要必就法

律之精神觀察，有此義務時，始能令負犯罪責任（最高法院

    31年上字第2324號判例要旨參照）。又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

    作為犯之成立要件，係指行為人怠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

義務，致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足當之。故過失不純正不

作為犯構成要件之實現，係以結果可避免性為前提。因此，

倘行為人踐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

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者，亦即該法律上之防止義

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

即堪認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

97年度臺上字第3115號判決要旨參照）。而所謂不純正之過

失不作為犯須具備下列要件：(1)構成要件該當結果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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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2)行為人對於一定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

務，該行為人即居於保證人地位，負有保證結果不發生之保

證義務、(3) 行為人有防止之可能、(4)行為人疏未注意防

止而有過失、(5)疏未防止之過失行為與一定結果發生之間

有相當因果關係、(6) 不作為與作為行為間具有等價性，始

能成立。再按構成保證人地位之法律理由，並不以法律設有

明文規定之義務為限，而綜合判例及學說見解，行為人具有

保證人資格之情形有下列6種：(1)依法令之規定：例如父母

對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義務、監護人對被監護人之保護

義務；(2) 自願承擔義務（締結契約所產生）：行為人出於

自願而在事實上承受保證結果不發生之義務者，例如受僱護

理病人之特別護士或看顧嬰孩之人；(3) 最近親屬：如配

偶、父母與子女、兄弟姊妹之間；(4) 危險共同體：登山

隊、潛水隊之成員之間；(5) 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行為

人若因其客觀之義務違反行為，而造成對於他人之法益構成

    危險者，即負有防止發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之義務，故為此

　　等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之人，亦足以構成保證人地位，且

此等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可能是作為，亦可能係不作

為，可能為故意行為，亦可能為過失行為；(6) 對於危險源

之監督義務：對於危險源負有防止發生破壞法益結果之監督

義務之人，亦足以形成保證人之地位，先予說明。

  ㈡又按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

自由或財產；又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

由七歲以上之人伴同；另本法用詞「寵物」定義：指犬、貓

及其他供玩賞、伴侶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飼主」

定義：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動物保護法第

7條、第20條第1項、第3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任何人

不得疏縱或牽繫畜、禽或寵物在道路奔走，妨害交通，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140條第7款亦定有明文。上揭規定之立法意

旨，係使動物飼主對所飼養動物，負有防止該動物無故侵害

他人生命、身體等法益之危險之作為義務，避免無法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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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亦無路權觀念之動物，在無人看管或看顧不周情況下，

任意行走在道路，造成往來交通之危險或發生侵害上揭所示

他人法益，故課予動物之所有人或監護者隨時注意該動物動

態，不得使動物妨害交通之義務，若未盡其防護義務，而對

他人法益造成危險者，即負有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該違背

義務之危險前行為，即構成不純正不作為犯之保證人地位。

  ㈢經查，本件被告依前開法律對於所飼養之寵物犬應為防護

    措施負有注意義務，對於如何防止行經道路之人之生命、

    身體安全免遭該侵害亦負有客觀注意義務。從而，被告即

    居於保證其責任範圍內他人之生命、身體安全不致發生危

    險結果之保證人地位；況被告前有養育犬隻且以狗籠圈養之

經驗，被告理應知悉應將其飼養之寵物犬以項圈、狗鍊牢固

拴綁，以防止該寵物犬輕易掙脫項圈、狗鍊在道路奔走妨害

交通，並危及用路人之危險，竟仍未採取有效管束該犬隻之

適當防護措施，顯見被告應注意採取適當防護措施而不注

意，以不作為之方式違背法律所定之作為義務，具有客觀注

意義務之違反性，足堪認定。

  ㈣基上，本件被告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疏未採取適當防

護措施，將其飼養之犬隻牢固拴綁或為其他適當控管措施，

以避免該犬隻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等法益，致該犬隻隨意

在上揭道路行動並自路邊奔出穿越道路，使騎乘機車之被害

人見狀，反應不及而與該犬隻發生擦撞，因而受有上揭傷害

及死亡之結果，自應負過失責任，且被告之過失行為與告訴

人死亡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行，應堪認定，應予

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方面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第1項之過失致死罪。

　㈡爰審酌被告為智識完全之成年人，因疏未注意將所飼養之

    犬隻牢固拴綁或為其他適當控管措施，致其飼養管領之犬隻

　　隨意在上揭道路行動並突然自路邊奔出穿越道路，使用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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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被害人見狀不及反應，撞擊該犬隻導致受傷致死，使被害

人家屬與被害人自此天人永隔，亦使被害人家屬承受喪失親

人之莫大苦痛，被告所為自應受有相當程度之刑事非難；復

斟酌被告平時放任犬隻在外遊蕩之過失情節，並考量迄今仍

矢口否認犯行，不知反省，更未能與被害人家屬成立和解，

被害人家屬所受傷痛程度甚鉅，及被告自承高職畢業之智識

程度，後來念警專，離婚、已經退休，有三名子女均已成年

（見本院卷第7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警惕。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盛智提起公訴，檢察官王鈺玟、丁○○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莊政達

　　　　　　　　　                  法  官  陳淑勤

　　　　　　　　　                  法  官　黃鏡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施茜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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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8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慶忠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572號、112年度偵字第3322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乙○○在臺南市○○區○○街0段000號居處飼養犬隻1隻（下稱涉案犬隻），本應注意妥善管理，不得任意疏縱犬隻在道路上奔走妨害交通，以免影響公眾通行之安全，且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看管，放任該涉案犬隻隨意閒蕩，嗣該涉案犬隻於民國111年1月7日8時許，在臺南市安南區城西街2段385巷口前，突自路旁竄出並快速橫越道路，適蔡耀煌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南市安南區城西街2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行駛，行經上址時，見狀閃避不及衝撞涉案犬隻，機車失控倒地滑行，蔡耀煌因此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左側鎖骨、肩胛骨、左側第一至九肋骨骨折、左側氣血胸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救治，經施以左側胸管置放術、左鎖骨開放復位併內固定術後，於111年2月21日轉入一般病房，於111年2月22日因呼吸衰竭轉入加護病房，於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和醫院呼吸照顧病房，終因傷重於11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衰竭及凝血功能異常、續發低血溶休克不治死亡。
二、案經蔡耀煌之子丙○○告訴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卷第29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以剩菜剩飯餵食涉案犬隻，以及被害人蔡耀煌於前揭時間騎乘前揭機車行經本案案發地點時，並因涉案犬隻之故，發生本案交通事故，因此受有前揭傷勢，經送醫治療，仍於111年2月22日因呼吸衰竭轉入加護病房，於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和醫院呼吸照顧病房，終因傷重於11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衰竭及凝血功能異常、續發低血溶休克不治死亡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致死犯行，辯稱：與被害人蔡耀煌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涉案犬隻非我所飼養云云（見本院卷第27頁）。經查：
  ㈠被害人於111年1月7日8時許騎乘前揭機車沿臺南市安南區城西街2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行駛，行經上址時涉案犬隻突然自路旁竄出並快速橫越道路，被害人見狀閃避不及並衝撞該犬隻，機車失控倒地滑行，被害人因此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左側鎖骨、肩胛骨、左側第一至九肋骨骨折、左側氣血胸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救治，經施以左側胸管置放術、左鎖骨開放復位併內固定術後，於111年2月21日轉入一般病房，於111年2月22日因呼吸衰竭轉入加護病房，於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和醫院呼吸照顧病房，終因傷重於11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衰竭及凝血功能異常、續發低血溶休克不治死亡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暨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車損及監視錄影翻拍照片、臺南市立安南醫院111年4月11日診斷證明書及病情回覆說明書、永和醫院111年10月3日診斷證明書、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111年12月15日南市交鑑字第1111630996號函及鑑定意見書、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考（見偵一卷第39、41至43頁、49至75頁、111至113頁、117頁、第113至122頁、相字卷第81至88頁、143至152頁、179頁、偵三卷第129至133頁），被告就此亦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是本案應審酌者厥為涉案犬隻是否即為被告飼養之犬隻，以下分述之。
　㈡被告於111年1月10日第一次警詢時，向員警坦承涉案犬隻是伊飼養，沒有項圈，沒有繫繩索，大約飼養6個月等語（相字卷第25頁），卻於距離第一次警詢10個月後之111年10月26日第二次警詢時翻異前詞，改稱涉案犬隻非其所飼養云云（相字卷第28頁），惟經檢察官勘驗案發當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自影像中觀之，員警至現場詢問身穿紅背心之女子（即證人甲○○，以下稱該女子）：涉案犬隻是否你們的狗？該女子答以：對啊。員警：啊你們誰養牠啊，誰在養牠的啊？該女子：是誰在養的喔（台語）。員警：嘿。女子：乙○○。員警再度確認：阿狗是他養的哦？女子：對對對對對。並於畫面時間09：23：06之時間，女子表示有丟給狗一個麵包，被狗咬到外面，然後在廚房聽到狗的叫聲有跑出來等情（見偵三卷第129至130頁），而衡諸常情，一般人在甫案發時因尚無時間思考如何應對，表現出來之反應最為直接，故證人甲○○在案發第一時間所述，應屬毫無掩飾之真摯反應，其向警員所述涉案犬隻為乙○○所養之語，核與被告在案發之後約莫三天接受警方詢問，尚未慮及嗣後即將面臨龐大賠償、思索如何規避善後責任時之陳述大致相符，應屬信實。
　㈢另在案發時之目擊者即證人陳全德於偵查中證稱：我知道去年1月7日早上8點在被告住處前有發生交通事故，我當時騎去買早餐回來，看到該住處對面有一隻狗，我前面有一台汽車，我離這台汽車還有點遠，他開得有點慢，我原本打算要超車，但就聽到碰一聲，然後該住處就有一名女性走出來，她走出來看到發生什麼事，我就跟他們說，之後又有路人經過，發現被害人很面熟，就聯絡被害人的女兒，過沒多久被害人的女兒來了，就問說那隻狗是誰的，從被告住處走出來的那個女生就說是他們家養的，之後就把狗抱回他們住處前面。我有親耳聽到，從被告住處走出來的女生說那隻狗是他家養的，當時現場還有其他民眾也有聽到（見偵二卷第102至103頁）等語，另經證人蔡雅君於偵訊時證稱：我去到現場，我爸就在等救護車來，後來他上救護車後，我就去現場瞭解，我見到這名女子後，我問她為何妳家的狗沒綁，她跟我說家中長輩要餵牠吃東西，要把牠放開，她還說狗的主人去監理站，我當天還有跟隔壁鄰居打聽，鄰居說他們家的狗都沒有在綁，且當時在醫院時，我媽也說這隻夠曾經追過她至少3次等語（見偵二卷第135頁），足見案發當時有民眾（即陳全德）清楚目擊本件車禍發生之過程，況依證人陳全德、蔡雅君上開證述均提及當時跟證人甲○○交談時，甲○○明確向渠等表示本件肇事之犬隻即為被告所飼養、被告去監理站等情，核與上開檢察官之勘驗筆錄內容相符，倘非其等於案發現場確有此等見聞，自難為如此等具體事實相類似之陳述，至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雖坦承有表示涉案犬隻為乙○○所養，但因事發突然，路人都說是被告養的，我沒有跟被告住在一起，抱那隻狗來給我看的人說是被告養的，路人就這様講，我就這麼認為等語（見本院卷第60至61頁），然因證人甲○○與被告乙○○具多年友好關係，於審判面對被告行交互詰問時，應承受相當程度之心理壓力，而有刻意迴護並附和被告辯詞之情形，自難率信其於審理時之證詞全然可採。反觀上開證人陳全德、蔡雅君係依其親身見聞始能為如此具體描述，且依其等與被告之關係，亦應不至於有甘冒偽證風險而刻意設詞構陷被告之動機可言，是堪認該證人陳全德、蔡雅君上開所述具有相當程度之可信性，應可採信。
　㈣況證人甲○○於本院審理中稱：被告乙○○走到哪裡，涉案犬隻就會跟著他，乙○○也會摸那隻狗，如果到大門口，涉案犬隻都會跑來，不只那一隻，好幾隻都會跑來跟他撒嬌，涉案犬隻也會在他身上磨蹭等語（見本院卷第69至70頁），倘如被告所辯，涉案犬隻為流浪狗，伊僅是以剩菜剩飯餵養，未有照顧該犬隻之事實，然涉案犬隻倘真為流浪狗，大多會對於人類較不信任，即便以剩菜剩飯餵食，亦不會親易對人類撒嬌或在身上磨蹭，必須對該餵養之人有一定之親密依附關係才會如此，益徵，該涉案犬隻應為被告所飼養、照料等情無訛，是被告上揭所辯，要與事實不符，不足為採。
二、另關於被告應就本件被害人死亡之結果負過失之責任，詳述如下：
  ㈠按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刑法第15條定有明文。又消極的犯罪，必以行為人在法律上具有積極的作為義務為前提，此種作為義務，雖不限於明文規定，要必就法律之精神觀察，有此義務時，始能令負犯罪責任（最高法院
    31年上字第2324號判例要旨參照）。又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
    作為犯之成立要件，係指行為人怠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足當之。故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之實現，係以結果可避免性為前提。因此，倘行為人踐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者，亦即該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堪認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3115號判決要旨參照）。而所謂不純正之過失不作為犯須具備下列要件：(1)構成要件該當結果之發生、(2)行為人對於一定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該行為人即居於保證人地位，負有保證結果不發生之保證義務、(3) 行為人有防止之可能、(4)行為人疏未注意防止而有過失、(5)疏未防止之過失行為與一定結果發生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6) 不作為與作為行為間具有等價性，始能成立。再按構成保證人地位之法律理由，並不以法律設有明文規定之義務為限，而綜合判例及學說見解，行為人具有保證人資格之情形有下列6種：(1)依法令之規定：例如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義務、監護人對被監護人之保護義務；(2) 自願承擔義務（締結契約所產生）：行為人出於自願而在事實上承受保證結果不發生之義務者，例如受僱護理病人之特別護士或看顧嬰孩之人；(3) 最近親屬：如配偶、父母與子女、兄弟姊妹之間；(4) 危險共同體：登山隊、潛水隊之成員之間；(5) 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行為人若因其客觀之義務違反行為，而造成對於他人之法益構成
    危險者，即負有防止發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之義務，故為此
　　等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之人，亦足以構成保證人地位，且此等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可能是作為，亦可能係不作為，可能為故意行為，亦可能為過失行為；(6) 對於危險源之監督義務：對於危險源負有防止發生破壞法益結果之監督義務之人，亦足以形成保證人之地位，先予說明。
  ㈡又按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又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七歲以上之人伴同；另本法用詞「寵物」定義：指犬、貓及其他供玩賞、伴侶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飼主」定義：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動物保護法第7條、第20條第1項、第3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任何人不得疏縱或牽繫畜、禽或寵物在道路奔走，妨害交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40條第7款亦定有明文。上揭規定之立法意旨，係使動物飼主對所飼養動物，負有防止該動物無故侵害他人生命、身體等法益之危險之作為義務，避免無法規意識、亦無路權觀念之動物，在無人看管或看顧不周情況下，任意行走在道路，造成往來交通之危險或發生侵害上揭所示他人法益，故課予動物之所有人或監護者隨時注意該動物動態，不得使動物妨害交通之義務，若未盡其防護義務，而對他人法益造成危險者，即負有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該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即構成不純正不作為犯之保證人地位。
  ㈢經查，本件被告依前開法律對於所飼養之寵物犬應為防護
    措施負有注意義務，對於如何防止行經道路之人之生命、
    身體安全免遭該侵害亦負有客觀注意義務。從而，被告即
    居於保證其責任範圍內他人之生命、身體安全不致發生危
    險結果之保證人地位；況被告前有養育犬隻且以狗籠圈養之經驗，被告理應知悉應將其飼養之寵物犬以項圈、狗鍊牢固拴綁，以防止該寵物犬輕易掙脫項圈、狗鍊在道路奔走妨害交通，並危及用路人之危險，竟仍未採取有效管束該犬隻之適當防護措施，顯見被告應注意採取適當防護措施而不注意，以不作為之方式違背法律所定之作為義務，具有客觀注意義務之違反性，足堪認定。
  ㈣基上，本件被告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疏未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將其飼養之犬隻牢固拴綁或為其他適當控管措施，以避免該犬隻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等法益，致該犬隻隨意在上揭道路行動並自路邊奔出穿越道路，使騎乘機車之被害人見狀，反應不及而與該犬隻發生擦撞，因而受有上揭傷害及死亡之結果，自應負過失責任，且被告之過失行為與告訴人死亡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行，應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方面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第1項之過失致死罪。
　㈡爰審酌被告為智識完全之成年人，因疏未注意將所飼養之
    犬隻牢固拴綁或為其他適當控管措施，致其飼養管領之犬隻
　　隨意在上揭道路行動並突然自路邊奔出穿越道路，使用路人即被害人見狀不及反應，撞擊該犬隻導致受傷致死，使被害人家屬與被害人自此天人永隔，亦使被害人家屬承受喪失親人之莫大苦痛，被告所為自應受有相當程度之刑事非難；復斟酌被告平時放任犬隻在外遊蕩之過失情節，並考量迄今仍矢口否認犯行，不知反省，更未能與被害人家屬成立和解，被害人家屬所受傷痛程度甚鉅，及被告自承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後來念警專，離婚、已經退休，有三名子女均已成年（見本院卷第7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警惕。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盛智提起公訴，檢察官王鈺玟、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莊政達
　　　　　　　　　                  法  官  陳淑勤
　　　　　　　　　                  法  官　黃鏡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施茜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8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慶忠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
572號、112年度偵字第3322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乙○○在臺南市○○區○○街0段000號居處飼養犬隻1隻（下稱涉
    案犬隻），本應注意妥善管理，不得任意疏縱犬隻在道路上
    奔走妨害交通，以免影響公眾通行之安全，且客觀上亦無不
    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看管，放任該涉案犬隻隨意閒蕩
    ，嗣該涉案犬隻於民國111年1月7日8時許，在臺南市安南區
    城西街2段385巷口前，突自路旁竄出並快速橫越道路，適蔡
    耀煌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南市安南
    區城西街2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行駛，行經上址時，見狀閃
    避不及衝撞涉案犬隻，機車失控倒地滑行，蔡耀煌因此受有
    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左側鎖骨、肩胛骨、左側第一至九肋
    骨骨折、左側氣血胸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臺南市立安南醫
    院救治，經施以左側胸管置放術、左鎖骨開放復位併內固定
    術後，於111年2月21日轉入一般病房，於111年2月22日因呼
    吸衰竭轉入加護病房，於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和醫院呼吸
    照顧病房，終因傷重於11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衰竭及凝血
    功能異常、續發低血溶休克不治死亡。
二、案經蔡耀煌之子丙○○告訴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
    後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
    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迄至言
    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卷第29頁)，本院審酌上開
    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
    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第2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
    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
    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以剩菜剩飯餵食涉案犬隻，以及被害人
    蔡耀煌於前揭時間騎乘前揭機車行經本案案發地點時，並因
    涉案犬隻之故，發生本案交通事故，因此受有前揭傷勢，經
    送醫治療，仍於111年2月22日因呼吸衰竭轉入加護病房，於
    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和醫院呼吸照顧病房，終因傷重於11
    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衰竭及凝血功能異常、續發低血溶休
    克不治死亡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致死犯行，辯稱：
    與被害人蔡耀煌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涉案犬隻非我所飼養云
    云（見本院卷第27頁）。經查：
  ㈠被害人於111年1月7日8時許騎乘前揭機車沿臺南市安南區城
    西街2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行駛，行經上址時涉案犬隻突然
    自路旁竄出並快速橫越道路，被害人見狀閃避不及並衝撞該
    犬隻，機車失控倒地滑行，被害人因此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
    出血、左側鎖骨、肩胛骨、左側第一至九肋骨骨折、左側氣
    血胸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救治，經施以
    左側胸管置放術、左鎖骨開放復位併內固定術後，於111年2
    月21日轉入一般病房，於111年2月22日因呼吸衰竭轉入加護
    病房，於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和醫院呼吸照顧病房，終因
    傷重於11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衰竭及凝血功能異常、續發
    低血溶休克不治死亡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暨道路交
    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車損及監視錄影翻拍照片、臺
    南市立安南醫院111年4月11日診斷證明書及病情回覆說明書
    、永和醫院111年10月3日診斷證明書、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
    鑑定會111年12月15日南市交鑑字第1111630996號函及鑑定
    意見書、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考（見
    偵一卷第39、41至43頁、49至75頁、111至113頁、117頁、
    第113至122頁、相字卷第81至88頁、143至152頁、179頁、
    偵三卷第129至133頁），被告就此亦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
    實，首堪認定。是本案應審酌者厥為涉案犬隻是否即為被告
    飼養之犬隻，以下分述之。
　㈡被告於111年1月10日第一次警詢時，向員警坦承涉案犬隻是
    伊飼養，沒有項圈，沒有繫繩索，大約飼養6個月等語（相
    字卷第25頁），卻於距離第一次警詢10個月後之111年10月2
    6日第二次警詢時翻異前詞，改稱涉案犬隻非其所飼養云云
    （相字卷第28頁），惟經檢察官勘驗案發當時之監視器錄影
    畫面，自影像中觀之，員警至現場詢問身穿紅背心之女子（
    即證人甲○○，以下稱該女子）：涉案犬隻是否你們的狗？該
    女子答以：對啊。員警：啊你們誰養牠啊，誰在養牠的啊？
    該女子：是誰在養的喔（台語）。員警：嘿。女子：乙○○。
    員警再度確認：阿狗是他養的哦？女子：對對對對對。並於
    畫面時間09：23：06之時間，女子表示有丟給狗一個麵包，
    被狗咬到外面，然後在廚房聽到狗的叫聲有跑出來等情（見
    偵三卷第129至130頁），而衡諸常情，一般人在甫案發時因
    尚無時間思考如何應對，表現出來之反應最為直接，故證人
    甲○○在案發第一時間所述，應屬毫無掩飾之真摯反應，其向
    警員所述涉案犬隻為乙○○所養之語，核與被告在案發之後約
    莫三天接受警方詢問，尚未慮及嗣後即將面臨龐大賠償、思
    索如何規避善後責任時之陳述大致相符，應屬信實。
　㈢另在案發時之目擊者即證人陳全德於偵查中證稱：我知道去
    年1月7日早上8點在被告住處前有發生交通事故，我當時騎
    去買早餐回來，看到該住處對面有一隻狗，我前面有一台汽
    車，我離這台汽車還有點遠，他開得有點慢，我原本打算要
    超車，但就聽到碰一聲，然後該住處就有一名女性走出來，
    她走出來看到發生什麼事，我就跟他們說，之後又有路人經
    過，發現被害人很面熟，就聯絡被害人的女兒，過沒多久被
    害人的女兒來了，就問說那隻狗是誰的，從被告住處走出來
    的那個女生就說是他們家養的，之後就把狗抱回他們住處前
    面。我有親耳聽到，從被告住處走出來的女生說那隻狗是他
    家養的，當時現場還有其他民眾也有聽到（見偵二卷第102
    至103頁）等語，另經證人蔡雅君於偵訊時證稱：我去到現
    場，我爸就在等救護車來，後來他上救護車後，我就去現場
    瞭解，我見到這名女子後，我問她為何妳家的狗沒綁，她跟
    我說家中長輩要餵牠吃東西，要把牠放開，她還說狗的主人
    去監理站，我當天還有跟隔壁鄰居打聽，鄰居說他們家的狗
    都沒有在綁，且當時在醫院時，我媽也說這隻夠曾經追過她
    至少3次等語（見偵二卷第135頁），足見案發當時有民眾（
    即陳全德）清楚目擊本件車禍發生之過程，況依證人陳全德
    、蔡雅君上開證述均提及當時跟證人甲○○交談時，甲○○明確
    向渠等表示本件肇事之犬隻即為被告所飼養、被告去監理站
    等情，核與上開檢察官之勘驗筆錄內容相符，倘非其等於案
    發現場確有此等見聞，自難為如此等具體事實相類似之陳述
    ，至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雖坦承有表示涉案犬隻為乙○○所
    養，但因事發突然，路人都說是被告養的，我沒有跟被告住
    在一起，抱那隻狗來給我看的人說是被告養的，路人就這様
    講，我就這麼認為等語（見本院卷第60至61頁），然因證人
    甲○○與被告乙○○具多年友好關係，於審判面對被告行交互詰
    問時，應承受相當程度之心理壓力，而有刻意迴護並附和被
    告辯詞之情形，自難率信其於審理時之證詞全然可採。反觀
    上開證人陳全德、蔡雅君係依其親身見聞始能為如此具體描
    述，且依其等與被告之關係，亦應不至於有甘冒偽證風險而
    刻意設詞構陷被告之動機可言，是堪認該證人陳全德、蔡雅
    君上開所述具有相當程度之可信性，應可採信。
　㈣況證人甲○○於本院審理中稱：被告乙○○走到哪裡，涉案犬隻
    就會跟著他，乙○○也會摸那隻狗，如果到大門口，涉案犬隻
    都會跑來，不只那一隻，好幾隻都會跑來跟他撒嬌，涉案犬
    隻也會在他身上磨蹭等語（見本院卷第69至70頁），倘如被
    告所辯，涉案犬隻為流浪狗，伊僅是以剩菜剩飯餵養，未有
    照顧該犬隻之事實，然涉案犬隻倘真為流浪狗，大多會對於
    人類較不信任，即便以剩菜剩飯餵食，亦不會親易對人類撒
    嬌或在身上磨蹭，必須對該餵養之人有一定之親密依附關係
    才會如此，益徵，該涉案犬隻應為被告所飼養、照料等情無
    訛，是被告上揭所辯，要與事實不符，不足為採。
二、另關於被告應就本件被害人死亡之結果負過失之責任，詳述
    如下：
  ㈠按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
    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
    犯罪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刑法第15條定有
    明文。又消極的犯罪，必以行為人在法律上具有積極的作為
    義務為前提，此種作為義務，雖不限於明文規定，要必就法
    律之精神觀察，有此義務時，始能令負犯罪責任（最高法院
    31年上字第2324號判例要旨參照）。又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
    作為犯之成立要件，係指行為人怠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
    義務，致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足當之。故過失不純正不
    作為犯構成要件之實現，係以結果可避免性為前提。因此，
    倘行為人踐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
    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者，亦即該法律上之防止義
    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
    即堪認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
    97年度臺上字第3115號判決要旨參照）。而所謂不純正之過
    失不作為犯須具備下列要件：(1)構成要件該當結果之發生
    、(2)行為人對於一定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
    該行為人即居於保證人地位，負有保證結果不發生之保證義
    務、(3) 行為人有防止之可能、(4)行為人疏未注意防止而
    有過失、(5)疏未防止之過失行為與一定結果發生之間有相
    當因果關係、(6) 不作為與作為行為間具有等價性，始能成
    立。再按構成保證人地位之法律理由，並不以法律設有明文
    規定之義務為限，而綜合判例及學說見解，行為人具有保證
    人資格之情形有下列6種：(1)依法令之規定：例如父母對未
    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義務、監護人對被監護人之保護義務
    ；(2) 自願承擔義務（締結契約所產生）：行為人出於自願
    而在事實上承受保證結果不發生之義務者，例如受僱護理病
    人之特別護士或看顧嬰孩之人；(3) 最近親屬：如配偶、父
    母與子女、兄弟姊妹之間；(4) 危險共同體：登山隊、潛水
    隊之成員之間；(5) 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行為人若因其
    客觀之義務違反行為，而造成對於他人之法益構成
    危險者，即負有防止發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之義務，故為此
　　等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之人，亦足以構成保證人地位，且
    此等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可能是作為，亦可能係不作為
    ，可能為故意行為，亦可能為過失行為；(6) 對於危險源之
    監督義務：對於危險源負有防止發生破壞法益結果之監督義
    務之人，亦足以形成保證人之地位，先予說明。
  ㈡又按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
    自由或財產；又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
    由七歲以上之人伴同；另本法用詞「寵物」定義：指犬、貓
    及其他供玩賞、伴侶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飼主」
    定義：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動物保護法第
    7條、第20條第1項、第3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任何人
    不得疏縱或牽繫畜、禽或寵物在道路奔走，妨害交通，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140條第7款亦定有明文。上揭規定之立法意
    旨，係使動物飼主對所飼養動物，負有防止該動物無故侵害
    他人生命、身體等法益之危險之作為義務，避免無法規意識
    、亦無路權觀念之動物，在無人看管或看顧不周情況下，任
    意行走在道路，造成往來交通之危險或發生侵害上揭所示他
    人法益，故課予動物之所有人或監護者隨時注意該動物動態
    ，不得使動物妨害交通之義務，若未盡其防護義務，而對他
    人法益造成危險者，即負有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該違背義
    務之危險前行為，即構成不純正不作為犯之保證人地位。
  ㈢經查，本件被告依前開法律對於所飼養之寵物犬應為防護
    措施負有注意義務，對於如何防止行經道路之人之生命、
    身體安全免遭該侵害亦負有客觀注意義務。從而，被告即
    居於保證其責任範圍內他人之生命、身體安全不致發生危
    險結果之保證人地位；況被告前有養育犬隻且以狗籠圈養之
    經驗，被告理應知悉應將其飼養之寵物犬以項圈、狗鍊牢固
    拴綁，以防止該寵物犬輕易掙脫項圈、狗鍊在道路奔走妨害
    交通，並危及用路人之危險，竟仍未採取有效管束該犬隻之
    適當防護措施，顯見被告應注意採取適當防護措施而不注意
    ，以不作為之方式違背法律所定之作為義務，具有客觀注意
    義務之違反性，足堪認定。
  ㈣基上，本件被告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疏未採取適當防
    護措施，將其飼養之犬隻牢固拴綁或為其他適當控管措施，
    以避免該犬隻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等法益，致該犬隻隨意
    在上揭道路行動並自路邊奔出穿越道路，使騎乘機車之被害
    人見狀，反應不及而與該犬隻發生擦撞，因而受有上揭傷害
    及死亡之結果，自應負過失責任，且被告之過失行為與告訴
    人死亡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行，應堪認定，應予
    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方面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第1項之過失致死罪。
　㈡爰審酌被告為智識完全之成年人，因疏未注意將所飼養之
    犬隻牢固拴綁或為其他適當控管措施，致其飼養管領之犬隻
　　隨意在上揭道路行動並突然自路邊奔出穿越道路，使用路人
    即被害人見狀不及反應，撞擊該犬隻導致受傷致死，使被害
    人家屬與被害人自此天人永隔，亦使被害人家屬承受喪失親
    人之莫大苦痛，被告所為自應受有相當程度之刑事非難；復
    斟酌被告平時放任犬隻在外遊蕩之過失情節，並考量迄今仍
    矢口否認犯行，不知反省，更未能與被害人家屬成立和解，
    被害人家屬所受傷痛程度甚鉅，及被告自承高職畢業之智識
    程度，後來念警專，離婚、已經退休，有三名子女均已成年
    （見本院卷第7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警惕。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盛智提起公訴，檢察官王鈺玟、丁○○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莊政達
　　　　　　　　　                  法  官  陳淑勤
　　　　　　　　　                  法  官　黃鏡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施茜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
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8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慶忠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572號、112年度偵字第3322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乙○○在臺南市○○區○○街0段000號居處飼養犬隻1隻（下稱涉案犬隻），本應注意妥善管理，不得任意疏縱犬隻在道路上奔走妨害交通，以免影響公眾通行之安全，且客觀上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看管，放任該涉案犬隻隨意閒蕩，嗣該涉案犬隻於民國111年1月7日8時許，在臺南市安南區城西街2段385巷口前，突自路旁竄出並快速橫越道路，適蔡耀煌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南市安南區城西街2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行駛，行經上址時，見狀閃避不及衝撞涉案犬隻，機車失控倒地滑行，蔡耀煌因此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左側鎖骨、肩胛骨、左側第一至九肋骨骨折、左側氣血胸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救治，經施以左側胸管置放術、左鎖骨開放復位併內固定術後，於111年2月21日轉入一般病房，於111年2月22日因呼吸衰竭轉入加護病房，於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和醫院呼吸照顧病房，終因傷重於11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衰竭及凝血功能異常、續發低血溶休克不治死亡。
二、案經蔡耀煌之子丙○○告訴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卷第29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以剩菜剩飯餵食涉案犬隻，以及被害人蔡耀煌於前揭時間騎乘前揭機車行經本案案發地點時，並因涉案犬隻之故，發生本案交通事故，因此受有前揭傷勢，經送醫治療，仍於111年2月22日因呼吸衰竭轉入加護病房，於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和醫院呼吸照顧病房，終因傷重於11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衰竭及凝血功能異常、續發低血溶休克不治死亡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致死犯行，辯稱：與被害人蔡耀煌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涉案犬隻非我所飼養云云（見本院卷第27頁）。經查：
  ㈠被害人於111年1月7日8時許騎乘前揭機車沿臺南市安南區城西街2段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行駛，行經上址時涉案犬隻突然自路旁竄出並快速橫越道路，被害人見狀閃避不及並衝撞該犬隻，機車失控倒地滑行，被害人因此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左側鎖骨、肩胛骨、左側第一至九肋骨骨折、左側氣血胸等傷害，嗣經緊急送往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救治，經施以左側胸管置放術、左鎖骨開放復位併內固定術後，於111年2月21日轉入一般病房，於111年2月22日因呼吸衰竭轉入加護病房，於111年4月11日再轉入永和醫院呼吸照顧病房，終因傷重於111年10月26日併發呼吸衰竭及凝血功能異常、續發低血溶休克不治死亡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暨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車損及監視錄影翻拍照片、臺南市立安南醫院111年4月11日診斷證明書及病情回覆說明書、永和醫院111年10月3日診斷證明書、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111年12月15日南市交鑑字第1111630996號函及鑑定意見書、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考（見偵一卷第39、41至43頁、49至75頁、111至113頁、117頁、第113至122頁、相字卷第81至88頁、143至152頁、179頁、偵三卷第129至133頁），被告就此亦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是本案應審酌者厥為涉案犬隻是否即為被告飼養之犬隻，以下分述之。
　㈡被告於111年1月10日第一次警詢時，向員警坦承涉案犬隻是伊飼養，沒有項圈，沒有繫繩索，大約飼養6個月等語（相字卷第25頁），卻於距離第一次警詢10個月後之111年10月26日第二次警詢時翻異前詞，改稱涉案犬隻非其所飼養云云（相字卷第28頁），惟經檢察官勘驗案發當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自影像中觀之，員警至現場詢問身穿紅背心之女子（即證人甲○○，以下稱該女子）：涉案犬隻是否你們的狗？該女子答以：對啊。員警：啊你們誰養牠啊，誰在養牠的啊？該女子：是誰在養的喔（台語）。員警：嘿。女子：乙○○。員警再度確認：阿狗是他養的哦？女子：對對對對對。並於畫面時間09：23：06之時間，女子表示有丟給狗一個麵包，被狗咬到外面，然後在廚房聽到狗的叫聲有跑出來等情（見偵三卷第129至130頁），而衡諸常情，一般人在甫案發時因尚無時間思考如何應對，表現出來之反應最為直接，故證人甲○○在案發第一時間所述，應屬毫無掩飾之真摯反應，其向警員所述涉案犬隻為乙○○所養之語，核與被告在案發之後約莫三天接受警方詢問，尚未慮及嗣後即將面臨龐大賠償、思索如何規避善後責任時之陳述大致相符，應屬信實。
　㈢另在案發時之目擊者即證人陳全德於偵查中證稱：我知道去年1月7日早上8點在被告住處前有發生交通事故，我當時騎去買早餐回來，看到該住處對面有一隻狗，我前面有一台汽車，我離這台汽車還有點遠，他開得有點慢，我原本打算要超車，但就聽到碰一聲，然後該住處就有一名女性走出來，她走出來看到發生什麼事，我就跟他們說，之後又有路人經過，發現被害人很面熟，就聯絡被害人的女兒，過沒多久被害人的女兒來了，就問說那隻狗是誰的，從被告住處走出來的那個女生就說是他們家養的，之後就把狗抱回他們住處前面。我有親耳聽到，從被告住處走出來的女生說那隻狗是他家養的，當時現場還有其他民眾也有聽到（見偵二卷第102至103頁）等語，另經證人蔡雅君於偵訊時證稱：我去到現場，我爸就在等救護車來，後來他上救護車後，我就去現場瞭解，我見到這名女子後，我問她為何妳家的狗沒綁，她跟我說家中長輩要餵牠吃東西，要把牠放開，她還說狗的主人去監理站，我當天還有跟隔壁鄰居打聽，鄰居說他們家的狗都沒有在綁，且當時在醫院時，我媽也說這隻夠曾經追過她至少3次等語（見偵二卷第135頁），足見案發當時有民眾（即陳全德）清楚目擊本件車禍發生之過程，況依證人陳全德、蔡雅君上開證述均提及當時跟證人甲○○交談時，甲○○明確向渠等表示本件肇事之犬隻即為被告所飼養、被告去監理站等情，核與上開檢察官之勘驗筆錄內容相符，倘非其等於案發現場確有此等見聞，自難為如此等具體事實相類似之陳述，至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雖坦承有表示涉案犬隻為乙○○所養，但因事發突然，路人都說是被告養的，我沒有跟被告住在一起，抱那隻狗來給我看的人說是被告養的，路人就這様講，我就這麼認為等語（見本院卷第60至61頁），然因證人甲○○與被告乙○○具多年友好關係，於審判面對被告行交互詰問時，應承受相當程度之心理壓力，而有刻意迴護並附和被告辯詞之情形，自難率信其於審理時之證詞全然可採。反觀上開證人陳全德、蔡雅君係依其親身見聞始能為如此具體描述，且依其等與被告之關係，亦應不至於有甘冒偽證風險而刻意設詞構陷被告之動機可言，是堪認該證人陳全德、蔡雅君上開所述具有相當程度之可信性，應可採信。
　㈣況證人甲○○於本院審理中稱：被告乙○○走到哪裡，涉案犬隻就會跟著他，乙○○也會摸那隻狗，如果到大門口，涉案犬隻都會跑來，不只那一隻，好幾隻都會跑來跟他撒嬌，涉案犬隻也會在他身上磨蹭等語（見本院卷第69至70頁），倘如被告所辯，涉案犬隻為流浪狗，伊僅是以剩菜剩飯餵養，未有照顧該犬隻之事實，然涉案犬隻倘真為流浪狗，大多會對於人類較不信任，即便以剩菜剩飯餵食，亦不會親易對人類撒嬌或在身上磨蹭，必須對該餵養之人有一定之親密依附關係才會如此，益徵，該涉案犬隻應為被告所飼養、照料等情無訛，是被告上揭所辯，要與事實不符，不足為採。
二、另關於被告應就本件被害人死亡之結果負過失之責任，詳述如下：
  ㈠按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刑法第15條定有明文。又消極的犯罪，必以行為人在法律上具有積極的作為義務為前提，此種作為義務，雖不限於明文規定，要必就法律之精神觀察，有此義務時，始能令負犯罪責任（最高法院
    31年上字第2324號判例要旨參照）。又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
    作為犯之成立要件，係指行為人怠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足當之。故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之實現，係以結果可避免性為前提。因此，倘行為人踐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者，亦即該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堪認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3115號判決要旨參照）。而所謂不純正之過失不作為犯須具備下列要件：(1)構成要件該當結果之發生、(2)行為人對於一定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該行為人即居於保證人地位，負有保證結果不發生之保證義務、(3) 行為人有防止之可能、(4)行為人疏未注意防止而有過失、(5)疏未防止之過失行為與一定結果發生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6) 不作為與作為行為間具有等價性，始能成立。再按構成保證人地位之法律理由，並不以法律設有明文規定之義務為限，而綜合判例及學說見解，行為人具有保證人資格之情形有下列6種：(1)依法令之規定：例如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義務、監護人對被監護人之保護義務；(2) 自願承擔義務（締結契約所產生）：行為人出於自願而在事實上承受保證結果不發生之義務者，例如受僱護理病人之特別護士或看顧嬰孩之人；(3) 最近親屬：如配偶、父母與子女、兄弟姊妹之間；(4) 危險共同體：登山隊、潛水隊之成員之間；(5) 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行為人若因其客觀之義務違反行為，而造成對於他人之法益構成
    危險者，即負有防止發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之義務，故為此
　　等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之人，亦足以構成保證人地位，且此等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可能是作為，亦可能係不作為，可能為故意行為，亦可能為過失行為；(6) 對於危險源之監督義務：對於危險源負有防止發生破壞法益結果之監督義務之人，亦足以形成保證人之地位，先予說明。
  ㈡又按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又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七歲以上之人伴同；另本法用詞「寵物」定義：指犬、貓及其他供玩賞、伴侶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飼主」定義：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動物保護法第7條、第20條第1項、第3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任何人不得疏縱或牽繫畜、禽或寵物在道路奔走，妨害交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40條第7款亦定有明文。上揭規定之立法意旨，係使動物飼主對所飼養動物，負有防止該動物無故侵害他人生命、身體等法益之危險之作為義務，避免無法規意識、亦無路權觀念之動物，在無人看管或看顧不周情況下，任意行走在道路，造成往來交通之危險或發生侵害上揭所示他人法益，故課予動物之所有人或監護者隨時注意該動物動態，不得使動物妨害交通之義務，若未盡其防護義務，而對他人法益造成危險者，即負有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該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即構成不純正不作為犯之保證人地位。
  ㈢經查，本件被告依前開法律對於所飼養之寵物犬應為防護
    措施負有注意義務，對於如何防止行經道路之人之生命、
    身體安全免遭該侵害亦負有客觀注意義務。從而，被告即
    居於保證其責任範圍內他人之生命、身體安全不致發生危
    險結果之保證人地位；況被告前有養育犬隻且以狗籠圈養之經驗，被告理應知悉應將其飼養之寵物犬以項圈、狗鍊牢固拴綁，以防止該寵物犬輕易掙脫項圈、狗鍊在道路奔走妨害交通，並危及用路人之危險，竟仍未採取有效管束該犬隻之適當防護措施，顯見被告應注意採取適當防護措施而不注意，以不作為之方式違背法律所定之作為義務，具有客觀注意義務之違反性，足堪認定。
  ㈣基上，本件被告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疏未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將其飼養之犬隻牢固拴綁或為其他適當控管措施，以避免該犬隻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等法益，致該犬隻隨意在上揭道路行動並自路邊奔出穿越道路，使騎乘機車之被害人見狀，反應不及而與該犬隻發生擦撞，因而受有上揭傷害及死亡之結果，自應負過失責任，且被告之過失行為與告訴人死亡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行，應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方面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第1項之過失致死罪。
　㈡爰審酌被告為智識完全之成年人，因疏未注意將所飼養之
    犬隻牢固拴綁或為其他適當控管措施，致其飼養管領之犬隻
　　隨意在上揭道路行動並突然自路邊奔出穿越道路，使用路人即被害人見狀不及反應，撞擊該犬隻導致受傷致死，使被害人家屬與被害人自此天人永隔，亦使被害人家屬承受喪失親人之莫大苦痛，被告所為自應受有相當程度之刑事非難；復斟酌被告平時放任犬隻在外遊蕩之過失情節，並考量迄今仍矢口否認犯行，不知反省，更未能與被害人家屬成立和解，被害人家屬所受傷痛程度甚鉅，及被告自承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後來念警專，離婚、已經退休，有三名子女均已成年（見本院卷第7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警惕。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盛智提起公訴，檢察官王鈺玟、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莊政達
　　　　　　　　　                  法  官  陳淑勤
　　　　　　　　　                  法  官　黃鏡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施茜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